
广安市生态环境局

关于发布《2022年广安市生态环境

统计公报》的公告

各单位、各社会机构：

根据《统计法》及相关要求，现将《2022年广安市生态环境统计公报》进行公告。

特此公告。

                 广安市生态环境局

                  2023年 月  日

2022年广安市生态环境统计公报

    2022年，是党的二十大开局之年，是“十四五”关键之年。全市生态环境系统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生态文明建设和碳达峰、碳中和的部署要求，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坚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以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为核心，着力解决生态环境突出问题，持续推进绿色高质量发展，全力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生态环境保护取得新进展。

    一、统计范围

排放源统计调查对象为全市排放污染物的工业污染源（简称工业源）、农业污染源（简称农业源）、生活污染源（简称生活源）、集中式污染治理设施（简称集中式）和移动源。

1.工业源的调查对象为《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7）中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3个门类中纳入重点调查的工业企业（不含军队企业），包括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登记，领取《营业执照》的各类工业企业以及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但实际从事工业生产经营活动，有污染物、温室气体产生或排放的工业企业。

2.生活源的调查对象为《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7）中的第三产业及其城镇居民生活源。其中，居民生活源范围包括城镇和农村。

3.集中式包括污水处理厂、生活垃圾处理厂、危险废物（医疗废物）集中处理厂

（1）污水处理厂调查对象为城镇污水处理厂、工业废水集中处理厂、其他污水处理设施和农村集中式污水处理设施。不包括渗水井、化粪池、改良化粪池等。

（2）生活垃圾处理厂调查对象为城镇生活垃圾处理厂、餐厨垃圾处理厂以及纳入排污许可重点管理的农村垃圾处理厂。其中城镇生活垃圾处理厂包括垃圾填埋厂、垃圾堆肥厂、垃圾焚烧厂和其他方式处理的垃圾厂。不包括垃圾焚烧发电厂和水泥窑协同处置的企业。

（3）危险废物（医疗废物）集中处理厂调查对象为危险废物集中处理厂、（单独）医疗废物处置厂和协同处置危险废物的企业。

 4.移动源包括机动车污染源。

（1）调查对象与范围。调查对象主要为机动车，包括汽车、低速汽车和摩托车。厂内自用、未在交管部门登记注册的机动车等不纳入排放源统计调查范围。

（2）调查内容。按车辆类型、燃料种类、初次登记日期划分的各类机动车保有量，氮氧化物、颗粒物、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情况。

      二、区域总体情况

 1.调查对象数量与变更。2022年度排放源统计调查对象共244家，较2021年新增9家。其中工业源共184家，集中式污水处理厂57家，生活垃圾处理厂0家，危险废物（医疗废物）集中处理厂3家。其中广安区24家，前锋区45家，岳池县50家，武胜县37家，邻水县48家，华蓥市40家。

2.地区人口、能源消费与用水。2022年我市常住人口323.8万人，其中城镇常驻人口146.7万人，农村常住人口177.1万人；行政村个数为1367个，其中对生活污水进行处理的行政村个数为987个；城镇生活用水总量为8463.958万吨，生活燃煤消费量25.443万吨，生活及其它天然气消费量31928.99万立方米。

三、主要污染物排放情况

1.废水污染物排放量。2022年我市废水排放总量为2973.3667万吨，其中工业源排放2972.8522万吨，生活源排放0万吨，集中式治理设施0.5144万吨。化学需氧量排放总量为613.75吨，其中工业源排放量612.965吨、集中式排放0.785吨、生活源排放0吨；氨氮排放总量为16.252吨，其中工业源排放量16.211吨、集中式排放0.041吨、生活源排放0吨；总氮排放总量为88.649吨，其中工业源排放量为88.649吨，生活源排放量为0吨，集中式排放量为0吨。总磷排放总量为6.306吨，其中工业源为6.306吨，生活源为0吨，集中式为0吨。

2.废气污染物排放量。2022年我市二氧化硫排放总量为1952.081吨，其中工业源排放量1952.081吨，集中式排放0.000017吨、生活源排放0吨；氮氧化物排放总量为6166.0973吨，其中工业源排放6166.097吨、集中式排放0.000384吨、生活源排放0吨；颗粒物排放总量为3454.3300吨，其中工业源排放3454.32吨、集中式排放0吨、生活源排放0吨；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总量为1194.241737吨，其中工业源排放1194.241737吨、生活源排放0吨。

    四、各类源排放情况

    1.工业源排放情况。2022年广安市工业源废水主要污染物年际变化情况如表5所示。其中工业源化学需氧量、氨氮、总氮、总磷、石油类产生量分别为8539.283吨、304.18吨、409.943吨、125.487吨、11.127吨，排放量分别为612.965吨、16.211吨、88.649吨、6.306吨、1.72吨，排放量年际间变化率分别为-3.59%、-42.21%、-50.16%、-44.28%、34.80%。2022年广安市工业源废水主要污染物年际变化情况如表10所示。其中工业源二氧化硫、氮氧化物、颗粒物、挥发性有机物产生量分别为254441.86吨、19999.193吨、2197468.015吨、1953.0857吨，排放量分别为1952.081吨、6166.097吨、3454.32吨、1194.2417吨，排放量年际间变化率分别为-20.78%、-14.55%、-43.94%、29.27%。
   2.生活源排放情况。2022年广安市城镇生活污水产生量、城镇生活化学需氧量产生量、城镇生活氨氮产生量、城镇生活总氮产生量、城镇生活总磷产生量依次同比变化2031.078万吨、6601.0吨、765.71吨、1011.48吨、86.93吨，同比变化率依次为23.997%、23.997%、23.997%、23.997%、23.997%。广安市农村生活化学需氧量产生量、农村生活氨氮产生量、农村生活总氮产生量、农村生活总磷产生量依次同比变化-212.43吨、-9.78吨、-17.23吨、-1.53吨，同比变化率为-1.129%、-1.129%、-1.129%、-1.127%。

    3.集中式污染治理设施情况。
2022年广安市污水处理厂实际处理量同比减少357.288万吨，同比减少2.92%，再生水生产量和利用量分别同比增加4.83%、59.61%。污泥产生量、处置量分别同比增加4.29%、4.12%。化学需氧量去除量、生化需氧量去除量、总氮去除量、氨氮去除量、总磷去除量依次同比增加5.60%、5.65%、5.62%、5.08%、19.33%。总砷去除量、总铅去除量、总镉去除量、六价铬去除量、总铬去除量、总汞去除量依次同比增加89.88%、-29.73%、-4.22%、-10.35%、-29.43%、-82.99%。

    4.移动源排放情况
    2022年全市机动车保有辆为552072辆，其中载客汽车   304764辆、载货汽车33087辆、低速汽车290辆、摩托车213931辆；其中载客汽车中微型客车198辆、小型客车303255辆、中型客车331辆、大型客车980辆；其中载货汽车中微型货车2辆、轻型货车26282辆、中型货车1300辆、重型货车5503辆；其中低速汽车中三轮汽车1辆、低速货车289辆；其中摩托车中普通摩托车169478辆、轻便摩托车44453辆。 2022年全市机动车氮氧化物、颗粒物、挥发性有机物排放量分别为2831.9吨、27.37吨、1928.38吨  ；同比2021年变化量分别为-432.96吨、-10.88吨、19.77吨；变化率分别为-13.26%、-28.44%、1.03%。
     五、其他排放情况 
 2022年广安市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282.123414万吨，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量204.331864万吨，其中综合利用往年贮存量23.42607万吨；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处置量2.981773万吨，其中处置往年贮存量0.000949万吨；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量98.237133万吨，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倾倒丢弃量为0万吨。

危险废物上年贮存量0.123618万吨，危险废物产生量8.824661万吨，危险废物利用处置量8.904334万吨，其中，利用处置往年贮存量0.117566万吨，送持证单位量2.88828万吨，危险废物本年末贮存量0.043945万吨，危险废物倾倒丢弃量0万吨，内部年利用处置能力6.878555万吨。
附表

2022年广安市环境统计主要指标

表1 废水污染物排放总量情况表

	一、废水污染物排放总量

	指标名称
	计量单位
	代码
	本年实际

	甲
	乙
	丙
	排放总量
	工业源
	农业源
	生活源
	集中式治理设施

	废水
	万吨
	1
	13458.73566
	2972.852257
	——
	10485.369
	0.5144

	化学需氧量
	吨
	2
	16074.4
	612.965
	0
	15460.65
	0.785

	氨氮
	吨
	3
	1330.332
	16.211
	0
	1314.08
	0.041

	总氮
	吨
	4
	2846.269
	88.649
	0
	2757.62
	0

	总磷
	吨
	5
	125.956
	6.306
	0
	119.65
	0

	石油类
	吨
	6
	1.72
	1.72
	——
	——
	——

	挥发酚
	千克
	7
	0
	0
	——
	——
	0

	氰化物
	千克
	8
	0
	0
	——
	——
	0

	总砷
	千克
	9
	41.114
	41.114
	——
	——
	0

	总铅
	千克
	10
	0.155
	0.155
	——
	——
	0

	总镉
	千克
	11
	0
	0
	——
	——
	0

	总汞
	千克
	12
	0.088
	0.088
	——
	——
	0

	总铬
	千克
	13
	0.001
	0.001
	——
	——
	0

	六价铬
	千克
	14
	0
	
	——
	——
	0


表2 废气污染物排放总量情况表

	指标名称
	计量单位
	代码
	区域总量
	工业源
	生活源
	机动车
	集中式治理设施

	二氧化硫
	吨
	15
	3606.051017
	1952.081
	1653.97
	——
	0.000017

	氮氧化物
	吨
	16
	9661.017384
	6166.097
	663.02
	2831.9
	0.000384

	颗粒物
	吨
	17
	6061.241046
	3454.451
	2579.42
	27.37
	0.000046

	挥发性有机物
	吨
	18
	6972.913728
	1305.943728
	3738.59
	1928.38
	——

	砷及其化合物
	千克
	19
	2.117
	2.117
	——
	——
	——

	铅及其化合物
	千克
	20
	2.185
	2.185
	——
	——
	0

	镉及其化合物
	千克
	21
	2.099
	2.099
	——
	——
	0

	汞及其化合物
	千克
	22
	436.125
	436.125
	——
	——
	0

	铬及其化合物
	千克
	23
	2.255
	2.255
	——
	——
	——


表3工业固体废物及危险废物产排情况表
	指标名称
	计量单位
	代码
	本年实际

	甲
	乙
	丙
	1

	工业固体废物
	--
	--
	--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
	万吨
	85
	282.123414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量
	万吨
	86
	204.331864

	 其中：综合利用往年贮存量
	万吨
	87
	23.42607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处置量
	万吨
	88
	2.981773

	 其中：处置往年贮存量
	万吨
	89
	0.000949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量
	万吨
	90
	98.237133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倾倒丢弃量
	万吨
	91
	0

	危险废物上年末贮存量
	万吨
	92
	0.123618

	接收外单位危险废物量
	万吨
	93
	-- 

	危险废物产生量
	万吨
	94
	8.824661

	危险废物利用处置量
	万吨
	95
	8.904334

	 其中：利用处置往年贮存量
	万吨
	96
	0.117566

	 其中：送持证单位量
	万吨
	97
	2.88828

	危险废物本年末贮存量
	万吨
	98
	0.043945

	危险废物倾倒丢弃量
	万吨
	99
	0

	内部年利用处置能力
	万吨
	100
	6.878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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